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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就擬議的另一個就擬議的另一個就擬議的另一個就擬議的另一個 “須憑單據證明的辦事處營運開支須憑單據證明的辦事處營運開支須憑單據證明的辦事處營運開支須憑單據證明的辦事處營運開支

償還款額償還款額償還款額償還款額 ”周年調整機制與政府當局會商周年調整機制與政府當局會商周年調整機制與政府當局會商周年調整機制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AS 369/00-01(01)號文件 )
(立法會AS 383/00-01號文件 )

主席向委員簡述就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周

年調整機制徵詢議員屬意的調查結果：截至 2001年 6月 26
日， 50位議員作出回應，其中 15位選擇現行可完全變動
的機制， 16位選擇部分固定不變的機制， 19位則提出其
他意見。提出其他意見的議員，主要建議把辦事處營運

開支償還款額分為數個組成部分，並各自按相關的指數

每年調整一次。主席亦提醒委員，政府當局的修訂建議

如要在 2001年 10月付諸實行，必須在 2001年 7月 6日本屆
會期最後一次財務委員會會議上獲得通過。他希望小組

委員會可就調整機制達成共識，並趕及提交報告，以便

內務委員會在 2001年 6月 29日會議上討論。

2. 鑒於不少議員選擇把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分拆為數個部分，按不同機制予以調整，劉慧卿議員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該等議員的反建議。她補充，議員

建議將部分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調整幅度，與公

務員薪酬的調整掛 ，或許是反映其屬下職員的意願。

行政署長答稱，由於議員的運作模式各有不同，以致開

支模式互有差異，因此，要令每個組成部分皆能切合個

別議員的需要，並不可行。他舉例，個別議員所聘請的

職員數目極為參差，人數由 1位至超過 10位不等，而職員
的薪金亦由每月數千元至超過 3、 4萬元不等。同樣地，
某些議員沒有地區辦事處，但某些議員設有多達 5間辦事
處。行政署長亦強調，即使把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中的各部分與不同指數掛 ，亦未能紓解議員的主要憂

慮，即償還款額將隨通縮下調。

3. 委員從調查結果中得悉，大部分提出其他建議

的議員均表示，若其建議不被接納，他們便選擇沿用現

有的調整機制。

4. 楊耀忠議員詢問，可否讓個別議員按照本身的

開支模式，自行決定固定部分的比例。行政署長表示，

此舉或會使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出現 60種不同的金
額。

5. 楊孝華議員提述民主黨議員對調查的回應，並

詢問鄭家富議員，為何若該黨提出的機制 (即把辦事處營
運開支償還款額分拆為 3部分，按不同機制進行調整 )不
獲接納，便選擇沿用現有的調整機制，而不選擇部分固

定不變的機制。鄭家富議員答稱，該黨建議將償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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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為 3部分，按不同機制調整，是反映大部分民主黨直
選議員的開支模式。由於該黨議員難以接受部分辦事處

營運開支償還款額被凍結 4年，所以他們寧可選擇維持現
狀。若在 2001年 7月 6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前有更多時間
考慮此問題，他們必定會堅持詳加考慮，另訂一個更合

適的調整方案。不過，鄭家富議員預期調整方法的討論

將會重開。行政署長回應時重申，議員的開支模式差別

極大。

6. 何秀蘭議員詢問政府當局，鑒於議員助理的人

數日漸增多，他們的流失會對議員的工作效率及立法機

關的發展構成負面影響，當局會否徵詢議員助理對調整

機制的意見。行政署長答稱，議員助理是個別議員的僱

員，政府當局與他們並無直接關係。何議員進而詢問，

倘若議員助理提出要求，政府當局會否答允與他們會

晤。他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認為無需要與議員助理會

晤。不過，當局會聽取各方提出的意見。

7. 劉慧卿議員預期在 2001年 7月 6日提交財務委員
會的文件中，不會包括下屆償還款額的調整機制，原因

是政府當局尚未就此事諮詢議員。行政署長證實劉議員

的理解無誤。他補充，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及

立法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將在臨近下屆會期前，檢討

立法會議員現行的薪津及償還款額制度，從而決定應否

修訂其中任何部分。

秘書處

8. 鑒於 18位議員表示，倘若他們所提出的其他調
整方案不獲接納，便選擇維持現有機制，主席總結時表

示，共 33位議員認為現有的調整機制較擬議的部分固定
不變機制可取。他補充，由於可隨時重新討論一個更合

適的調整方案，故建議內務委員會暫且擱置調整機制的

討論，先行接納政府當局已作出的建議。委員同意此項

建議。

(會 後 補 註     載 述 小 組 委 員 會 建 議 的 立 法 會 AS
389/00-01號文件已於 2001年 6月 27日發給全體議員。 )

休會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8月


